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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A/T 1028《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分为以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驾驶理论考试系统； 

——第3部分：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系统； 

——第4部分：道路驾驶技能考试系统。 

…… 

本部分为GA/T 1028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A/T 1028.2-2012《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第2部分：驾驶理论考试系

统》。与GA/T 1028.2-2012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见第 1章，2012年版的第 1章）；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 3 章）； 

——修改了一般规定（见 4.1，2012年版的 3.1）； 

——修改了运行环境要求（见 4.2，2012年版的 3.2）； 

——修改了身份认证功能的要求（见 4.3.1，2012年版的 3.3.1）； 

——修改了试卷生成功能的要求（见 4.3.2.1，2012 年版的 3.3.2.1）； 

——修改了考试信息采集功能的要求（见 4.3.2.2，2012年版的 3.3.2.2）； 

——修改了成绩评判和提示功能的要求（见 4.3.2.3，2012年版的 3.3.2.3）； 

——修改了考试座位随机分配功能的要求（见 4.3.3.1，2012年版的 3.3.3.1）； 

——修改了考试成绩管理功能的要求（见 4.3.3.2，2012年版的 3.3.3.2）； 

——修改了考试信息传输功能的要求（见 4.3.3.3，2012年版的 3.3.3.3）； 

——修改了考试监管功能的要求（见 4.3.4，2012年版的 3.3.4）； 

——修改了查询统计功能的要求（见 4.3.5，2012年版的 3.3.5）； 

——修改了数据安全管理功能的要求（见 4.3.6，2012年版的 3.3.6）； 

——修改了系统自检功能的要求（见 4.3.7，2012年版的 3.3.7）； 

——修改了扩展功能的要求（见 4.3.8，2012年版的 3.3.8）。 

本部分由公安部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刘伟祥、吴晓东、许卉莹、邹坚敏、张捷、高岩。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A/T 1028.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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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第 2 部分：驾驶理论考试系统 

1 范围 

GA/T 1028的本部分规定了驾驶理论考试系统的要求、试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驾驶理论考试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A 1026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和方法 

GA 1027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监管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A/T 1028.1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第1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GA/T 1028.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要求 

4.1 一般规定 

驾驶理论考试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应符合 GA 1026中有关科目一和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部分

的考试内容及评判要求。 

4.2 运行环境要求 

4.2.1 系统采用 B/S 架构，满足直辖市、设区的市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数据库集

中管理的要求。 

4.2.2 考生考试用计算机应安装 IE9及以上版本浏览器。IP地址应保持固定、同一考场内应唯一。 

4.2.3 系统应支持键盘、鼠标或触摸屏等操作方式。键盘宜采用专用小键盘，按键应包括交卷、开始

考试、上一题、下一题、定位第一题、定位第四十一题、定位最后一题、对、错、A、B、C、D、确认

交卷、向下翻页等。专用小键盘和普通键盘的按键对应参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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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小键盘键值对应图 

4.2.4 考生考试用计算机应安装摄像头，宜配置指纹仪；考试员用于管理的计算机应连接打印机、身

份证阅读器，宜配备指纹仪、电子手写板等设备用于辅助管理。 

4.2.5 数据库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性能应能满足日常考试业务要求，100 个考位的配置应不低于以下

要求：CPU主频 2GH、内存 4G、存储容量 6T、网卡速率 100Mbps。 

4.2.6 考场局域网带宽应大于 100Mbps。 

4.2.7 禁止在考生考试用计算机上开启远程桌面服务和安装与考试无关的软件，宜采用防止远程控制

的软件和硬件设备。 

4.2.8 考生考试用计算机应禁用 USB、光驱、软驱等设备。 

4.2.9 考场应配备足够的数字视频监控设备。 

4.2.10 考场应配备屏蔽和干扰作弊的设备。 

4.3 功能 

4.3.1 身份认证 

考生和考试员身份认证应符合 GA/T 1028.1的要求。 

4.3.2 考试功能 

4.3.2.1 试卷生成 

试卷生成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考试试卷按照 GA 1026的规定随机抽取产生，选择题答案选项随机排序显示； 

b) 能够生成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纸质试卷。 

4.3.2.2 考试信息采集 

考试信息采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能够实时采集考生在考试过程中的考试信息并加密保存到数据库中； 

b) 能够通过摄像头随机拍摄考生考试过程中面部图像信息并保存到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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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3 成绩评判和提示 

成绩判定和提示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能够自动评判并提示评判结果； 

b) 能够提供友好的操作界面引导考生进行答题； 

c) 能够在考生答完题后实时显示正确答案进行学习； 

d) 能够在考试操作界面上动态显示考试剩余时间，并在考试结束前 5min进行提醒； 

e) 支持多种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文字。 

4.3.3 考试管理 

4.3.3.1 考试座位随机分配 

考试系统能够随机选择考位分配给考生。 

4.3.3.2 考试成绩管理 

考试成绩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能够自动和手工打印考试成绩单、学习驾驶证明。考试成绩单上可打印考试部门的部门印章照

片；考生面部图像信息的在线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4年，照片文件大小不大于 300kB；对于自学

直考的，能够在科目一考试成绩合格后打印学车专用标识； 

b) 能够手工录入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以纸质试卷方式考试的考试成绩； 

c) 能够终止考试、取消作弊考生的考试成绩； 

d) 具备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直辖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设区的市或者相当于同级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车辆管理所对考场的监管功能。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直辖市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能够及时终止违规考场的考试、取消违规考试员的考试资格； 

e) 能够取消考试成绩重新安排考试。考试员在考试结束后发现因设备等问题导致随机拍摄的考生

面部图像照片不清晰或其他需要取消本次考试记录的情形，可以取消本次考试结果，重新安排

考生进行考试； 

f) 提供电子手写板签名信息采集、打印功能。 

4.3.3.3 考试信息传输 

考试信息传输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能够从考试监管系统自动和手工下载考试预约、考生登记照片、考场代码、考试员代码、驾校

代码等考试信息。考试信息符合 GA 1027中考试备案信息下载的要求； 

b) 考试预约信息、考生登记照片信息在考生考试之前下载到驾驶理论考试系统数据库；考场代码

信息、考试员代码信息每天下载一次并保存到驾驶理论考试系统数据库； 

c) 能够将考试成绩信息实时上传至考试监管系统，并提供手工上传和重传功能。 

4.3.4 考试监管 

考试监管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考试监管符合 GA 1027的要求； 

b) 考试座位安装考生视频采集设备，视频清晰度能满足识别考生面部特征的要求； 

c) 能够供考试员实时抽查考生考试过程中拍摄的考生面部图像照片信息和考生登记照片。照片信

息包含考试座位编号、拍摄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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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查询统计 

查询统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能够查询考生考试成绩信息、考生考试过程中拍摄的考生面部图像照片信息； 

b) 能够查询考生的考试试卷及答题信息； 

c) 能够查询系统运行日志信息； 

d) 能够按照管理部门、考场、考位、考试车型、考试原因、考试员、考生所属驾校等项目对考试

信息进行统计分析； 

e) 能够统计分析题库试题使用情况。 

4.3.6 数据安全管理 

数据安全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数据安全管理的基本要求满足 GA/T 1028.1的要求； 

b) 题库试题加密后保存，防止减少、屏蔽题库试题； 

c) 考场代码、考试员代码等相关参数下载后加密存储在本地数据库； 

d) 考试预约、考试过程信息加密保存，防止篡改。 

4.3.7 系统自检 

系统自检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考试过程中出现考试计算机断电、死机等异常情况，开机后能够继续考试； 

b) 考试计算机启动时，系统能检查考位状态。有问题时显示详细故障信息。 

4.3.8 扩展功能 

4.3.8.1 系统宜提供考生指纹信息写入功能。 

4.3.8.2 系统宜提供考生排队信息写入功能。 

5 试验方法 

5.1 运行环境 

运行环境试验方法如下： 

a) 目视检查系统硬件配置情况； 

b) 登录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及考试用计算机，检查系统运行环境配置情况； 

c) 登录考生考试用计算机，检查是否禁用远程桌面服务、未安装与考试无关的系统软件； 

d) 目测考生考试用计算机，检查是否禁用 USB、光驱、软驱等设备； 

e) 目测考场环境，检查是否配备数字视频监控设备； 

f) 开启屏蔽和干扰作弊的设备，检查是否能有效屏蔽和干扰考场作弊信息的传播。 

5.2 功能测试 

功能测试的试验方法如下： 

a) 运行系统，通过实际操作检查各项功能及相关要求； 

b) 删减考试题库，检查系统出题时是否正确验证； 

c) 手工修改考试预约、考试过程信息，检查系统是否进行正确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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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手工修改考场代码、考试员代码等相关参数信息，检查系统是否正确验证； 

e) 手工修改考试成绩信息并上传至考试监管系统，检查系统是否正确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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